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湘职改办〔201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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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明确全省高级职称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职改办，省直有关厅局、各省属高等院校人事（职改）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77 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7〕

33 号）精神，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现就

全省高级职称评审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关于部队转业、党政机关调入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人员首次申报职称的问题

（一）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建议，我省继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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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部队转业和党政机关调入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首次申报职称，不受资历、原有无职称和外语成绩限制，可比照我省同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执行。其在原单位取得的工作业绩与成果一并视为专业技术业绩”的规定。

（二）各责任主体（含申报对象、用人单位、市州职改办、省直主管单位、系列职改办、高校职改办、评审委员会）应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担负责任，严格落实“首次申报”的要求、严格把握评审标准。对在材料申报、各项审查、复核、评审中违反政策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将按相关制度严肃追究责任。对通过弄虚作假、隐瞒歪曲事实真相、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暗箱操作及程序不当等违纪违规行为通过评审的，撤销已获得的职称资格，对负有相关责任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追责处理，并将其纳入职称评审诚信黑名单。

（三）根据 2017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总体安排，请迅速将政策精神传达到各有关单位，各呈报单位在 1 月 16 日前汇总提交事业单位申报高级职称评审职数核准表。相关申报参评材料报我

办汇总核对后，于 1 月 22 日前交至各系列（专业）职改办。

二、关于资格审查及形式审查的问题

资格初审及复核须对申报参评人员是否符合相关申报参评条件及材料真伪负责；形式审查须对申报参评材料是否完整、签名及盖章是否齐全负责；资格复审须对申报参评人员是否符合相关申报参评条件负责。

（一）高校教师系列

1、自主评审的高校：由用人单位初审，高校人事部门进行

形式审查，高校职改部门资格复核，高评委会资格复审。

2、选择委托评审或采取联合评审的高校：由用人单位初审，

选择委托评审或采取联合评审的高校人事部门进行形式审查，接受委托高校职改部门或联合评审高校成立的职改部门资格复核，高评委会资格复审。

（二）中小学教师系列（副高级）、基层卫生计生系列

由用人单位初审，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市州职改部门资格复核，高评委会资格复审。

（三）除上述系列以外的其他系列（专业）

由用人单位初审，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部门、省直行政主管单位人事部门、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分别进行形式审查（申报参评人员属市州的，由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属省直单位的，由省直行政主管单位人事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属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进行人事代理的，由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进行形式审查），省直系列（专业）职改部门资格复核，高评委会资格复审。

（四）自主评审单位（除高校外）

由用人单位初审，省直行政主管单位人事部门进行形式审查（无主管单位由自主评审单位人事部门进行形式审查），自主评

审单位职改部门资格复核，高评委会资格复审。

三、关于评审结果公示的问题

（一）高校教师系列：由高校职改部门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二）中小学教师系列（副高级）、基层卫生计生系列：由

市州职改部门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三）除上述系列以外的其他系列（专业）：由省直系列（专业）职改部门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四）自主评审单位（除高校外）：由自主评审单位职改部门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四、关于评审结果备案的问题

（一）高校教师系列：由高校职改部门提交评审结果及相关

材料（见附件 1）进行备案。

（二）中小学教师系列（副高级）、基层卫生计生系列：由

市州职改部门提交评审结果及相关材料（见附件 2）进行备案。（三）除上述系列以外的其他系列（专业）：由省直系列（专

业）职改部门提交评审结果及相关材料（见附件 2）进行备案。（四）自主评审单位（除高校外）：由自主评审单位职改部

门提交评审结果及相关材料（见附件 2）进行备案。

五、关于评审通过人员发文发证的问题

（一）高校教师系列

评审结果经省职改办备案同意后，由高校职改部门发文确认，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职改部门意见”栏内签字盖章，在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上加盖钢印。

（二）中小学教师系列（副高级）、基层卫生计生系列

评审结果经省职改办备案同意后，由市州职改部门发文确认，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职改部门意见”栏内签字盖章，在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上加盖钢印。

（三）除上述系列以外的其他系列（专业）

评审结果经省职改办备案同意后，由省直系列（专业）职改部门发文确认，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职改部门意见”栏

内签字盖章，在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上加盖钢印。

（四）自主评审单位（除高校外）

评审结果经省职改办备案同意后，由自主评审单位职改部门发文确认，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职改部门意见”栏内签字盖章，在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上加盖钢印。

附件：1、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备案材料清单

2、其他系列（专业）及单位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备案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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